环卫市场化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019年度）
单位名称（盖章）：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全额预算管理的正科级单位，下辖6个二级机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园林绿化中心、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拆除违法建筑综合管理大队、市政工程维护中心，内设5个股室：综合办公室、综合考评办公室、综合业务室、法制和行政审批室、渣土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根据与各承包公司签订的环卫作业服务项目合同书及第三轮环卫市场化招标结果、芦办发〔2008〕27号及第五届第21次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文件精神，我局编制了2019年环卫市场化年初预算：保洁经费及第三方费用4802万元、新航公司承包经费60万元、环卫提质经费58万元、新三乡保洁468万，共计5388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财政累计拨付到位专项资金5329.67万元：承包经费4861.67万元（包括：董办新航公司60万元、环卫市场化测算第三方经费80万元、保洁经费4721.67万元）、新三乡保洁468万元。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19年，项目使用资金5328.26万元：承包及保洁经费等4861.26万元、新三乡保洁467万元。资金使用符合财政有关规定，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为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根据《芦淞区城管系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芦城管〔2019〕3号）规定，我局对专项资金实行专项使用、专账核算，严格审查专项资金的支出凭据，对提供的相关资料要求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情况；
第三轮环卫市场化采取“4+2”的标段设置模式，由区环卫处、区城管大队做为业主单位（甲方），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招标控制价向社会公开招标，承包合同期限为3年（2018.5.1-2021.4.30）。经过政府采购招标评标程序，确定第一标段中标单位为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1324.07万元/年；第二标段中标单位为广州越群环境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847.73万元/年；第三标段中标单位为湖南仁仁洁国际国际清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1210.3万元/年；第四标段中标单位为株洲市芦淞区环境卫生管理处，中标金额为781.65万元/年；第五标段根据招标控制价联合审评表，审批金额为488.3万元/年；“牛皮癣”一标段中标单位为株洲市碧洁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36.82万元/年；“牛皮癣”二标段中标单位为株洲市兴响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标金额为32.8万元/年。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

清扫保洁范围为芦淞区主次干道（含车行道、人行道、绿化带）、各办事处行政区划内所有居民社区、无管小区及单位院落、小街小巷、村级道路、河港堤坝、铁路沿线、桥梁等所有公共场所内的公用设施、装饰景观、水塘、空坪隙地、绿化带、无管小区的住宅楼道及可视范围（建筑物的顶棚、屋顶、道路坡地等），辖区内牛皮癣清理。主次干道环卫作业分机械作业和人工清扫，道路机械化实行夜间清洗作业、白天适当机扫工作机制，人工清扫实行24小时保洁制度，小街小巷实行24小时保洁制度，保证了我区道路干净，无尘土、无污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日产日清，道路附属设施及环卫设施外观干净、美观、整洁。
四、项目绩效情况

此轮纳入城区环卫市场化面积达480万平方米，保洁人员1100余人，新增各类环卫车辆设备163台，道路机械化清洗率超过80%。在主次干道面积增加112万平方米的背景下，环卫保洁人员较上一轮减少248人，作业车辆数量维持不变，实现保洁质量、运行效益的“双提升”。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